	当事人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81758398016P

	案件名称
	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安全的工艺、设备等违法违规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31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9月16日

	处罚结果
	处人民币肆万柒仟伍佰（47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省安全生产明查暗访组对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明查暗访和年度执法检查中发现，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山寺铁矿小韩庄采区存在以下问题：1.-90m中段信号硐室自救器过期。2.副井井口灭火器过期。3.通风井值班室现场值班人员无通风工证。4.-90m中段主风管至钻机处有45m为非阻燃塑料管。

	处罚依据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九十七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